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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给农民朋友讲继承法》

前言

　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，我国公民私人财产越来越多，农民朋友的腰包
也越鼓越大，城乡财产继承纠纷也逐渐多了起来。一个公民去世了，他（她）的哪些财产可以作为遗
产由其继承人继承？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’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继承法》的规定，哪些人可以继
承被继承人的遗产?公民可以立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吗?被继承人依法应当交纳的税款和债务应如何清
偿?经常有农民朋友向笔者咨询这些问题。联想到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
告中关于“解决好农业、农村、农民问题，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，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
中之重”；　“培育有文化、懂技术、会经营的新型农民，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”；
搞好新农村建设，关键要靠“有文化、懂技术、会经营的新型农民”等一系列指示，笔者感到，农民
素质不提高，观念不更新，新农村建设就搞不好。所以，　“培育有文化、懂技术、会经营的新型农
民”，是搞好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一环，而提高农民朋友的法律素质，是培育新型农民的一个重要方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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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给农民朋友讲继承法》

内容概要

《给农民朋友讲继承法》在编写过程中，笔者根据《继承法》的主要内容，围绕遗产范围、法定继承
、遗嘱继承和遗赠、遗产的处理等几个方面选取了40多个典型案例，用“以案说法”的形式向农民朋
友讲解继承法知识。在案例选择、语言风格等方面，笔者力争做到贴近农民、生动有趣、通俗易懂、
简明实用，让农民朋友一看就懂，一学就会，一用就灵。使农民朋友在田问地头、荼余饭后读起它来
，既驱劳解闷，又有所感悟，在会心一笑中受到法律的熏陶，了解应该怎样按照《继承法》的规定履
行义务，行使权利，解决纠纷，维护财产继承关系的稳定，促进家庭和谐和社会和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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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【案情介绍】　王翠花与刘大伟经过两年的恋爱，于2002年5月进行结婚登记，领取了结婚证书。
但由于刘大伟家房屋太窄，住不下，两人经商量同意等到刘大伟家把房子盖上再举行婚礼，到一起共
同生活。在当地群众眼里，男女不举行婚礼，即使登记也不算结婚；举行了婚礼，即使不登记，只要
在一起过夫妻生活就算结婚。所以村邻们都认为王翠花与刘大伟并未结婚。为了能早日到一起过夫妻
生活，刘大伟家也紧锣密鼓地张罗盖房子。不幸的是刘大伟于2002年11月在开车拉木料的途中遭遇车
祸死亡。刘大伟的姑妈在香港居住，2000年回来探亲的时候曾赠给刘大伟5万元人民币，让他筹办结婚
用。花了一些，至今还剩下3万元。王翠花在丈夫死后，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痛苦之中。渐渐从失夫
之痛中解脱出来后，向公婆要求继承一部分丈夫的遗产，作为纪念。可是公婆不允，理由是王翠花与
刘大伟虽然进行了结婚登记，但并未举行婚礼，也未在一起共同生活，还不算刘家的媳妇，所以不能
继承刘大伟的遗产。王翠花则认为她既然与刘大伟进行了结婚登记，就是刘大伟的妻子，是否共同生
活不影响夫妻关系的成立。所以进一步央求公婆说：“给我点就行，不用多，主要是为了作个纪念，
证明我没白做刘家的媳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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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书不错，理论少了些,案例后理论说的少了些.感觉象&quot;少儿读物&quot;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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